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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大东发〔2018〕36 号 

 

 

 关于印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机动车校园通行管理规定》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机动车校园通行管理规定》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 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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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机动车校园通行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机动车出入校园的管理，维护校园交通

秩序，确保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根据《高等学

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山东省高等学校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鲁政发〔2010〕87 号）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园交通

安全管理规定》（中石大东发〔2012〕8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学校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为优先保证师生员工使用校内静态交通资源，对进

入校园的车辆采用准入管理的方式，车辆经保卫处审核并取得通

行授权后方可进入校园。 

第三条 校门设置车辆管理系统对出入车辆进行车牌识别，

并自动起落道杆。车辆通行校门时，须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车

距，严禁跟车，等待拍照识别抬杆后，方可出入。 

第四条 对准入校园的车辆违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

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不文明行为，实行记分管理和“黑名单”

管理。 

第五条 对准入校园的车辆实行分类管理与授权。 

第六条 严禁摩托车、无牌无证机动车辆、酒后和无证人员

驾驶的车辆进入校园。大型车辆进入校园须经保卫处审批。 

第七条 准入校园的车辆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和《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严格按照标识、标线行

驶和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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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车辆分类与授权 

第八条 车辆分类： 

按照车辆归属，将准入校园的车辆划分为 A、B、C、D、E、

F六类。 

A 类车辆：学校公务车辆和教职工私人车辆； 

B 类车辆：在校园内工作的企业人事代理、劳务派遣人员以

及商业网点经营业户私人车辆； 

C 类车辆：来学校办理公务的外来小型车辆； 

D 类车辆：大型车辆及非公务需进入校园的私人车辆； 

E 类车辆：抢险、公安、消防、急救等各类特种车辆； 

F 类车辆：营运和其他车辆。 

第九条 车辆授权期限： 

A 类车辆：长期授权； 

B 类车辆：按照合同期限授权； 

C 类车辆：授权时长不超过 12 小时，连续授权不超过 3次； 

D 类车辆：单次授权； 

E 类车辆：随时通行； 

F 类车辆：授权另行规定。 

第三章  通行授权办理 

第十条 A 类车辆授权通过数字石大“车辆信息管理系统”

自行申请办理。申请流程见附件 1。 

第十一条 B 类车辆授权通过登录保卫处网站，在车辆信息

系统注册成功后，自行申请办理。申请流程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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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C 类车辆授权由学校二级单位专职人员登录数字

石大“车辆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办理。申请流程见附件 3。 

第十三条 D 类车辆授权需在体育馆校门登记，办理准入授

权通行，出门授权作废。 

第十四条 E 类车辆授权由校门执勤人员随时放行。 

第十五条 建立在校园内工作的企业人事代理人员、劳务派

遣人员以及商业网点经营业户数据库，以每年 9月份各单位报送

名单为准，其他时间不予更新调整。B类车辆人员以此数据库为

依据进行注册。 

第四章  对校园不文明驾驶行为车辆通行授权的管理 

第十六条 校园不文明驾驶行为是指违反《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超速、逆行、违停、鸣笛、不服从执勤人员指挥等。 

第十七条 对取得通行授权的 A、B类车辆不文明驾驶行为实

行记分管理，记分周期为 1 个自然年，满分为 12 分，从取得通

行授权之日起计算。 

第十八条 根据不文明驾驶行为对师生交通安全威胁程度和

对校园秩序的影响程度，对 1次不文明驾驶行为的记分分别为：

超速记 6分；逆行记 3分；违停记 2分；鸣笛或不服从执勤人员

指挥记 1分。 

第十九条 1 次有两个以上不文明驾驶行为的，分别计算，

累加记分。 

第二十条 A、B 类车辆在 1 个记分周期内记满 12 分，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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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体育馆校门，直至下 1 个记分周期开始。未满 12 分的，在

下 1个记分周期记分予以清除。在 1个记分周期内记满 24 分的，

降为 D类车辆管理。 

第二十一条 对取得通行授权的 C、D类车辆不文明驾驶行为

实施“黑名单”管理，满 3 次即被列入“黑名单”，不再给予校

门通行授权。 

第二十二条 每次不文明驾驶行为的记分情况，通过短信发

送给车辆登记人，进行告知提示。车辆登记人也可以登录保卫处

网站自行查询记分情况。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如遇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和各类庆典等大型

活动，另行制定校园交通方案。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适用范围为青岛校区，由保卫处负责解

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学校原有规

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件：1.A 类车辆授权办理流程 

2.B 类车辆授权办理流程 

3.C 类车辆授权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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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类车辆授权办理流程 

 

 

教职工办理车辆
通行权限

登录数字石大，打开车
辆信息系统应用，完善
个人信息，完成校园文
明驾驶常识测试，填写
申请并上传资料：
本人驾驶证，本人、直
系亲属或者配偶的行驶
证（直系亲属车辆需要
提供户口本或者人事部
门证明，配偶车辆需提
供结婚证）。

保卫处领取或者保卫处
网站下载《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机动车辆通
行卡申请表》并填写，
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加
盖单位公章，准备行驶
证、驾驶证原件及复印
件，到保卫处治安科办
公室办理，开通通行权
限时须验证联系方式。

保卫处审批

公务车管理人办理
通行权限

公务车管理人登录
车辆信息管理系
统，填写申请并上
传资料：公务用车
行驶证。

保卫处审批

开通车辆通行权限

在
职
教
工

离
退
休
教
工

不
通
过

开通车辆通行权限

提交公务车管理人
信息

不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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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B类车辆授权办理流程 

 

 

企业人事代理、
劳务派遣人员以
及商业网点经营
业户私人车辆申
请通行权限

登录数字石大，打开车
辆信息系统应用，完善
个人信息，完成校园文
明驾驶常识测试，填写
申请并上传资料：
本人驾驶证，本人行驶
证，本人与单位签订的
劳动合同。

个人信息是否
已录入数据库

保卫处审批

开通通行权限

在保卫处主页打开车辆
信息系统，注册登录，
账号为注册手机号，完
成校园文明驾驶常识测
试题，上传材料：
本人驾驶证，本人行驶
证，本人与单位签订的
劳动合同。

向所在单位提供个
人信息，由用工单
位每年9月份上报
保卫处调整，
其他时间不调整。

无数字石大账号

有数字石大账号

否

是

不通过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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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C类车辆授权办理流程 

 

 

二级单位管理
人临时授权车
辆通行权限

登录车辆信息管理
系统，填写车辆及
人员信息，车型选
择小型车，点击提
交。

登录车辆信息管理
系统，填写车辆及
人员信息，车型选
择大型车，点击提
交。

保卫处审批

开通临时通行权限

开通临时通行权限

通
过

不通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8 年7月17日印发 


